厦门市翔安区住建和交通局

厦翔住建交罚告〔2025〕1号

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厦门韵梦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清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1MA34DAHN0Q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鼓岩路1号138-140
经查，当事人实施的韵梦呤健康养生馆装修工程未组织竣工验收，已擅自投入使用。该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主要证据如下：

（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韵梦呤健康养生馆营业执照信息；

（二）韵梦呤健康养生馆装修工程的施工许可证；

（三）韵梦呤健康养生馆与湖北点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韵梦呤健康养生馆装修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四）韵梦呤健康养生馆的现场照片；

（五）韵梦呤健康养生馆“大众点评”网上发布的内容，以及顾客消费后的评价；

（六）我局执法人员向韵梦呤健康养生馆装修工程施工单位湖北点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万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项和《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 G301.58.1 ，该工程施工合同金额50万元整，属于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违法行为轻微的裁量档次，我局拟对厦门韵梦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11250元（大写壹万壹仟贰佰伍拾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就上述涉及本案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陈述和申辩，并提供相关证据。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视为自动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厦门市翔安区住建和交通局

                        2025年5月28日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592-3785988）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第五十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二、《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第 G301.58.1 项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的 轻微 裁量档次， 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2.5%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6.5%以下的罚款 。


